
切 結 書 

申請人 申請遷移地點位於宜蘭縣  鄉(鎮市) 

地段  地號前﹙旁﹚行道樹 棵，切結自行雇用

專業人員辦理移植事宜，且負責澆水、支架固定、清除雜草及病

蟲害防治等撫育工作至成活，撫育期至少為六個月，期滿時須報

請三星鄉公所勘驗，如於撫育期間樹木死亡或勘驗不合格，願意

負起賠償責任或重新補植撫育工作，恐口說無憑，特立此書。 

此致 

 

三星鄉公所 

 

 
切結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專業人員連帶保證：                    簽章 

地址： 

電話：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 日 

 

 


